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貨物稅條例第12條修正草案

現行規定

• 鼓勵使用大眾運輸及減

輕購買復康巴士負擔

• 建構無障礙友善乘車

環境

低底盤公共汽車

天然氣公共汽車

油電混合動力公共汽車

電動公共汽車

復康巴士

• 促進身心障礙者自
立生活

• 照顧行動不便者行
的需求

載運輪椅使

用者車輛

第1次
98.6.5-

103.6.4

第2次
103.6.5-

108.6.4

第3次
108.6.5-

113.12.31

第1次
104.2.6-

109.2.5

第2次
109.2.6-

113.12.31

免徵貨物稅車輛 目的 實施期間

 公共汽車8,643輛
免徵稅額46億元

 復康巴士4,032輛
免徵稅額4億元

 8,872輛
 免徵稅額16億元

成效(截至112年底)



•購買身心障礙者復康巴士及載運輪椅使用者車輛

免稅實施期間延長5年，自114.1.1至118.12.31

修正內容



•交通部刻正推動2030

年客運車輛電動化計

畫，因此非電動公共

汽車免稅實施期間不

再延長

•電動公共汽車可依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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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定免稅

修正內容



有助達成2050淨零排放
政策目標

建構無障礙友善乘車環境

預期效益

促進身心障礙者及
行動不便者自立生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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